附件2

《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落实情况查验工作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24年3月1日开始施行，其中《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时，应当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对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中的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落实情况进行查验。未进行查验或者查验不合格的，不得出具竣工验收合格报告。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完善细化建筑绿色发展验收规范，加强指导和监督”。
为落实《条例》要求，指导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时，组织相关参建方高效开展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落实情况查验工作，统一全市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落实情况查验依据、内容、要求、流程和结果，我委起草了《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落实情况查验工作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
二、制定依据
[bookmark: _GoBack]《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依据《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条例》中对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落实情况进行查验的相关规定，参照《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国务院令第530号）、《北京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256号）、《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2019）、《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标准》（DB11/T 1315-2025）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结合我市实际制定的。
三、制定过程
2025年初，启动了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落实情况查验工作指南的研究工作，经多轮研讨、充分论证后形成《工作指南（初稿）》。又在广泛听取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咨询等单位代表，部分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以及市级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
《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明确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落实情况查验适用范围、查验内容和要求、查验工作流程、查验结果填报等内容。
一是明确了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落实情况查验的定义。指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时，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对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和纳入建筑项目绿色专篇中的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落实情况进行核实，以确认各参建单位是否按照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落实建设责任的行为。
二是明确了查验适用范围和工作组织。新建、改建、扩建建筑项目应当按照本工作指南开展查验工作。建设单位负责总体组织查验工作，将项目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落实情况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予以体现。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分别就项目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落实情况在质量检查报告、工程竣工报告和工程质量评估报告中予以体现。
三是明确了查验工作内容和结果填报。包括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绿色建材应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等建筑绿色发展要求。
建设单位组织相关参建方完成查验后，在竣工验收前登录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落实情况查验系统（登录路径：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管网-办事大厅系统-建筑项目绿色专篇系统-查验系统），填报查验相关信息，形成查验表，下载打印签字盖章后回传系统,并在竣工验收报告中说明查验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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